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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2007年 1月 17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建議開設 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以便領導一個專責隊伍推行郵輪碼頭計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在 2007年 1月 17日的
會議席上考慮上述項目時，委員提到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對政

府就郵輪碼頭的營運批出為期 50年契約的建議的提問。委員察悉，房
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其後已提供書面回應，並引述香港特區在 1997年
公布的政策聲明，以作為年期超越 2047年 6月 30日的批地或土地契約的
權力依據。  
 
  雖然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支持這項編制建議，但他們關注批出

為期 50年土地契約的建議的合法性。委員認為，由於涉及的問題超出
負責監督郵輪碼頭的經濟發展及勞工事務局和處理地政事宜的房屋及

規劃地政局的職權範圍，律政司及有關當局應仔細研究這些問題，尤

其是就《基本法》第五條而言。此外，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在提交這項

編制建議予財務委員會審批前，先澄清 1997年公布的政策聲明的法律
根據，並提供詳細的回應以釋除委員的疑慮。  
 
  就此方面，請閣下在書面回應中特別澄清委員於小組委員會

會議席上提出的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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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何政府可以假設本身有權決定超越 2047年 6月 30日的
新批土地契約的年期，即使該項權力沒有在《基本法》

中訂明；  
 

(b) 關於政府當局的政策聲明 (即香港特區政府批給或出租
土地的年期可超越 2047年 )，政府是否曾與中央政府進行
任何溝通；  

 
(c) 有否任何證據顯示香港特區政府批出年期超越 2047年的

土地契約的現行政策，已獲得中央政府授權或獲得中央

政府確認按照《基本法》而言在法律上沒有問題；及  
 
(d) 如果未能提供這些證據，香港特區政府會否採取行動以

取得有關授權，俾能毫無疑問地澄清當局可批出年期超

越 2047年的土地契約，或在土地契約上訂明這些契約在
2047年後須符合的特定條件。  

 
  請閣下於 2007年 2月 5日或該日前提供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讓財務委員會可於考慮上述項目前予以參閱。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秘書  
 
 
 
 

(游德珊女士 ) 
 
 
 
2007年 1月 18日  
 
副本致：李鳳英議員 ,  BBS, JP(主席 ) 
 
 
m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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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批出的土地契約  

我們重申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根據《基本法》有憲

法權力批出年期跨越 2047 年 6 月 30 日的土地。為解答 2007 年 1

月 17 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的提問，現把有關理由闡

述如下。  

概論  

2. 根據《基本法》第七條，在香港特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

源屬於國家所有，但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

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因此，特區政府已獲賦予憲

法權力和職能，可根據其土地政策管理和批出香港特區境內的土

地。  

3. 有關權力的有效期並未受到規限，不會在 50 年 (即 2047 年 )

後便告屆滿。《基本法》沒有明文規定新批的土地契約年期應在 2047

年 6 月 30 日屆滿，也沒有含有此意思的條文。中央政府及《基本

法》草擬者不可能沒有考慮到香港特區是否有權批出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土地契約這個問題。事實上，《基本法》其他條文顯示有關方

面已考慮到這個問題，而《基本法》內並沒有其他條文對政府可根

據《基本法》第七條不受限制地批出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土地契約

的權力作出規限。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條  ── 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契約  

4. 首先，《基本法》第一百二十條訂明 1997 年以前批出或續

期的契約受到香港特區的法律承認和保護。該條文內文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已批出、決定、或續期的超越一九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

一切權利，均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繼續予以承認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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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1997 年前簽訂的契約，包括那些年期長達 999 年或年期

為 75 年但有權再續約 75 年的契約。此外，與這些契約有關的一切

權利，包括土地契約的年期在 1997 年後屆滿時可再行續約的權

利。有關安排與《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所述的情不同，第一

百二十三條就沒有續期權利的契約作出規定。  

6. 在 1997 年以前簽訂的在港九區的契約，最常見的是為期 75

年並可再續期 75 年的契約，1997 年以前簽訂的契約有些有權續期

至年期跨越 2047 年。因此，有關方面在草擬《基本法》之時已考

慮到，香港特區實際上會批出續期時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土地。舉

例來說，年期在 2025 年屆滿的契約如有權續期 75 年，則根據《基

本法》第一百二十條，有關契約的年期會在 2100 年才屆滿。附件 (一 )

載有一些實際例子，以供參閱。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 在 1985 年至 1997 年間批出的契

約  

7.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與此相關，內文如下：  

「從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批出的，或原沒有續期權利而獲得續期的，超出一九九七年六

月三十日年期而不超過二Ｏ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一切土地契

約，承租人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不補地價，但需每年繳納

相當於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百分之三的租金。此後，隨應

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租金。」  

8.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就 1985 年至 1997 年間批出但

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約作出規定。該條文特別針對「原沒有續期

權利的契約」，更加確立上文第一百二十條所作的詮釋，即原有契

約的一切權利，包括續期權利，均會獲得承認。  

9.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關乎年期在 204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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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之前屆滿的契約。不過，其重點並非為契約設最後期限，而只是

要澄清承租人無須繳付額外的地價。有關條文只關乎徵收地租事宜

(如涉及某類農村土地，有關租金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

可獲得某些豁免 )。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條  ──  年期在 1997 年以後屆滿的契約  

10.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就年期在 1997 年以後屆滿而沒

有續期權利的契約作出具體規定，內文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

約，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法律和政策處理。」  

11.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條隱含處理在 1997 年以後批出或

延續年期在 1997 年以後屆滿的原有契約的有關規定 (在第一百二十

及一百二十一條之後訂立這項條文是很自然的 )。《基本法》草擬者

顯然已考慮到批出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契約。不過，這是一個整體

的授權，並沒有對香港特區政府批出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契約的權

力施加任何限制。與 1997 年比較，明顯的分別是 2047 年並不涉及

任何主權的移交。因此，批租期不會自動終結。  

《基本法》第五條  ── 保持 1997 年以前的資本主義制度  

12. 《基本法》第五條訂明 1997 年以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將予以

保持， 50 年不變，內文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

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13. 該條文所指的是在 2047 年以前，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會維

持不變，《基本法》第五條並無表示在 2047 年以後，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將會改變，亦無表示在 2047 年以後，社會主義制度會適用

於香港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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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第七條批出契約的總體權力  

14. 不過，有關資本主義制度或社會主義制度的討論無關宏

旨，因為問題在於批出可超越 2047 年的土地契約的授權安排。《基

本法》並無明文規定該等契約的有效期只能由批出日期計至 1997

年 7 月 1 日後 50 年或之前。相反，正如《基本法》第七條所作出

的規定，批出土地契約所賦予的權力，並無就該等契約的年期作出

限制。  

15. 根據《基本法》第七條，香港特區政府有憲法上的權力和

職能按以下條款批出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契約：  

「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

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

配。」  

16. 由於土地是香港的寶貴資產，如《基本法》的原意是所有

批出的土地或土地契約的年期都不應超過上述日期，香港特區的地

價和經濟均會受損。按這種方式詮釋《基本法》會出現荒謬的情況，

即香港特區政府在邁向 2047 年 6 月 30 日期間只能批出年期短至不

合理的契約。這絕對不可能是《基本法》的原意。  

17. 以上的法律觀點與魯平主任於 1995 年 5 月作出的解釋一

致。現附上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先生就土地契約這課題於

1995 年 5 月 18 日在香港出席預委會經濟小組的午餐講座時發表演

說的演辭摘錄 (及有關譯文 ) (見附件 (二 ))。有關演辭亦在 1995 年 5

月 19 日刊載於多份報章。魯平主任的解釋如下：  

「 97 年後批出土地的年期問題已由中央授權特區政府自行處

理，屬於特區自治權範圍內的事，所以我們認為不必受 2047

年的限制，其他的一切契約和合同都可以根據需要超越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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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個年限。」  

總結  

18. 總括而言，若根據《基本法》其他條文一併詮釋第七條，

毫無疑問，香港特區政府有憲法權力批出年期跨越 2047 年的土地

契約 1。  

 

*********** 

                                                 
1  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王叔文教授在其著作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Law of  

the HKSAR”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 )(英文本 )(2000)第 614 至 615 頁所發表

的意見亦支持以上的結論。  



附件(一) 

 
香港政府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前批出 

而年期在 2047 年後屆滿的契約 
的一些例子 

 
 
  

物業名稱、地址和地段

編號 
 

 
地段首次

批出的年

份 
 

 
年期 
 
 

 
首個年期

屆滿的年

份 
 

 
第二個年

期屆滿的

年份 
 

 
1. 
 

 
慶邦大廈 
西營盤崇慶里 3 號 
IL 3043 RP 
 

 
1930 年 
1 月 

 
75 年並可

再續期 75
年 

 
2005 年 
1 月 

 
2080 年 
1 月 

 
2. 
 

 
珍慶樓 
跑馬地景光街19-21號 
IL 8095 RP 
 

 
1931 年 
1 月 

 
75 年並可

再續期 75
年 

 
2006 年 
1 月 

 
2081 年 
1 月 

 
3. 

 
越秀大廈 
灣仔駱克道160-174號 
IL 2793 RP 
 

 
1929 年 
5 月 

 
99 年並可

再續期 99
年 

 
2028 年 
5 月 

 
2127 年 
5 月 

 
4. 

 
喜來登酒店 
尖沙咀彌敦道 
20 號 
KIL 9172 
 

 
1969 年 
11 月 

 
75 年並可

再續期 75
年 

 
2044 年 
11 月 

 
2119 年 
11 月 

 
 

*    *    *    * 














